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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13年11月26日(星期二)中午12時10分 

地點：Google Meet視訊會議 

主席：賀院長瑞麟                                                                                     紀錄：郭佩蓉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宣讀上次（113年11月13日）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准予備查 

案由 決議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提案一：本校大武山學院「新媒

體創意應用碩士學位學程」與人

文社會學院「文化創意產業學

系」整併，及增設「新媒體應用

碩士班」追認案。 

照案通

過。 

文化創意產業

學系 

本案於校務會議撤

案。(依「專科以上學

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

源條件標準」第十二

條（略）整併案教職

員工生溝通說明，須

於校務會議召開一個

月前公告周知，本案

文創系公聽會於113年

10月21日辦理，未符

合前開規定，故先行

撤案。另提送113學年

度第2學期校務會議

審議，整併案及增設

案計畫書先依教育部

期程提送（約114年3

月）。) 

提案二：擬修正文化事業發展碩

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研究生

修業要點】案。 

照案通

過。 

文化事業發展

碩士學位學程

原住民專班 

將送教務會議

(113.12.12)審議。 

臨時動議：修訂本校社會發展學

系【後勁劉永鈴先生紀念獎學金

實施辦法】案。 

照案通

過。 

社會發展學系 已公布實施。 

貳、主席報告：無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案由：擬修正本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案，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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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文化創意產業學系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決議修正，將原畢

業學分調降30學分（必修10學分、選修20學分）。 

二、 檢附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暨其修正

草案全文【附件1，P.1-4】。 

三、 案經文化創意產業學系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113.10.21）審

議通過。 

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學院、音樂學系 

案由：擬修正本校【人文社會學院教師升等送審著作認可期刊所認定之同等級

期刊論文清單】案，請討論。 

說明： 

一、 修正清單部分內容如下： 

（一） 修正第一點第一款，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將科技部改名為國科

會。 

（二） 發現 Scopus和Web of Science收錄方式不同，其中包含：資料量與

資料類型不同等，建議新增清單第一點第六款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資料庫所收錄之期刊，使升等期刊標準之整體性更完備。 

（三） 修正第二點，修改上述五項標準為六項，並增加各學系所提出之適

用期刊得跨系認列說明。 

二、 針對新增清單第一點第六款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資料庫所收錄

之期刊，理由說明如下： 

（一） 根據隸屬於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的「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

研院)」提到：「Web of Science 平台以 Web of Science™核心合輯(著

名的三大引文索引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為核心」。 

（二） 國立台灣大學針對WOS期刊論文資料庫指出：相較於WOS這個名

稱，可能更常聽到 SCI（E）、SSCI、或 A&HCI，並聽聞其被作為

學術評比之用。其實這些資料庫都包含於WOS中。 

（三） 國立台灣大學也有在圖書館參考服務部落格中特別聲明請教職員投

稿前善用Master Journal List查證Web of Science期刊收錄調整情

形。 

三、 案經音樂學系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113.11.13)審議通過。 

四、 檢附本校人文社會學院教師升等送審著作認可期刊所認定之同等級期刊

論文清單修正草案對照表暨其修正草案全文【附件2，P.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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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本案經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略 

陸、散會 同日12時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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